
就於 2009年 3月 31日前處理根據第 28條發出而尚未獲履行的渠務修葺令／勘測令所訂立的目標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有關處理於2007年或之前發出的命令：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8 09 09 09

 (i) 處理於2003年或之前發出而未獲履行的所有命令； 819 774 775 778 780
(94.5%) (94.6%) (95.0%) (95.2%)

 (ii) 處理於2004年發出而未獲履行的所有命令； 544 484 491 493 496
(89.0%) (90.3%) (90.6%) (91.2%)

 (iii) 處理 90%於2005年發出而未獲履行的所有命令； 220* 143 145 153 155
(65.0%) (65.9%) (69.5%) (70.5%)

(iv) 處理 65%於2006年發出而未獲履行的所有命令； 257^ 99 106 113 124
(38.5%) (41.2%) (44.0%) (48.2%)

(v) 處理 40%於2007年發出而未獲履行的所有命令； 266# 9 18 25
(3.4%) (6.8%) (9.4%)

目標

狀況

累積已處理命令1數目及百分率

1 一項命令是透過業主自願履行、屋宇署提出檢控行動或其他執法行動例如由政府承建商修葺欠妥排水管而得以“處理”。已處理的命令數目包括少數因業權轉變等理由而被取代或撤銷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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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履行命令數目


